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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648      证券简称：中纸在线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吴证券 

 

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

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9），由于该公告存在

部分错误，本公司现予以更正。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1.法人填写 

公司名称 北京京纸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刘明 

设立日期 1997年 8月 20 日 

注册资本 18855.30万元 

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39 号院 1号楼 

邮编 100022 

所属行业 C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

主要业务 纸张、纸浆销售；房屋出租；物业管

http://www.neeq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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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；仓储服务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0910L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
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1、2018年 8月 10日，和阳

投资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

致同意以 4元/股的价格向京

纸集团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纸

在线 1,000万股份。本次转让

价款以定价基准日作为评估

基准日，以经北京市国资委核

准的评估结果为基础，且不高

于基于该评估结果的每股单

价，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同意

本次股份转让单价为人民币

4元/股，总价为人民币 4,000

万元。 

2、2018年 8月 20日，收购

人京纸集团2018年第29次经

理办公联席会做出决定，同意

京纸集团以自有资金购买中

纸在线股东和阳投资持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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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纸在线 1,000 万股股份。 

根据《北京市国有企业投资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及一轻控

股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相关

规定，本次交易北京市国资委

授权一轻控股董事会审议决

定。2018年 9月 10日，收购

人控股股东一轻控股召开

2018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

五次会议，同意京纸集团拟以

4元/股的价格（以最终国资

核准结果为准），现金购买中

纸在线股东和阳投资持有的

中纸在线 1,000 万股非限售

股份。  

9月 11日，一轻控股印发《关

于对京纸集团股权收购“中纸

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

限公司”的批复》，同意“

 京纸集团暂按每股 4元价

格收购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

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,000万

股股份方案（最终评估值将以

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结果为准，

认购价格根据最终核准结果

进行同步调整。）”。 

2018年 9月 11日，京纸集团

与江苏和阳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和阳投资”）、李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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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。

根据该协议，委托人和阳投

资、李建强委托京纸集团及其

提名的董事在该协议签署之

日起行使委托人持有的中纸

在线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表

决权及其提名的董事在中纸

在线董事会的表决权等权利。

该协议生效后京纸集团将实

际上合计持有中纸在线

77.53%的股份对应的股东表

决权及 3位董事的表决权，中

纸在线实际控制人由李建强

变更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本协议

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

效，本协议有效期至京纸集团

成为中纸在线第一大股东（以

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证

券持有人名册记载的日期为

准，依京纸集团直接持有的中

纸在线股份计算）之日届满。 

 

二、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1.法人填写 

公司名称 北京京纸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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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 刘明 

设立日期 1997年 8月 20 日 

注册资本 18855.30万元 

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39 号院 1号楼 

邮编 100022 

所属行业 C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

主要业务 
纸张、纸浆销售；房屋出租；物业管

理；仓储服务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33690910L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情况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
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

员会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1、2018年 8月 10日，和阳

投资召开股东会，全体股东一

致同意以 4元/股的价格向京

纸集团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纸

在线 1,000万股份。本次转让

价款以定价基准日作为评估

基准日，以经北京市国资委核

准的评估结果为基础，且不高

于基于该评估结果的每股单

价，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同意

本次股份转让单价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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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元/股，总价为人民币 4,000

万元。 

2、2018年 8月 20日，收购

人京纸集团2018年第29次经

理办公联席会做出决定，同意

京纸集团以自有资金购买中

纸在线股东和阳投资持有的

中纸在线 1,000 万股股份。 

根据《北京市国有企业投资监

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及一轻控

股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相关

规定，本次交易北京市国资委

授权一轻控股董事会审议决

定。2018年 9月 10日，收购

人控股股东一轻控股召开

2018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八十

五次会议，同意京纸集团拟以

4元/股的价格（以最终国资

核准结果为准），现金购买中

纸在线股东和阳投资持有的

中纸在线 1,000 万股非限售

股份。  

9月 11日，一轻控股印发《关

于对京纸集团股权收购“中纸

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

限公司”的批复》，同意“

 京纸集团暂按每股 4元价

格收购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

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,00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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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份方案（最终评估值将以

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结果为准，

认购价格根据最终核准结果

进行同步调整。）”。 

2018年 9月 11日，京纸集团

与江苏和阳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和阳投资”）、李建

强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。

根据该协议，委托人和阳投

资、李建强委托京纸集团及其

提名的董事在该协议签署之

日起行使委托人持有的中纸

在线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表

决权及其提名的董事在中纸

在线董事会的表决权等权利。

该协议生效后京纸集团将实

际上合计持有中纸在线

77.53%的股份对应的股东表

决权及 3位董事的表决权，中

纸在线实际控制人由李建强

变更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本协议

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

效，本协议有效期至京纸集团

成为中纸在线第一大股东（以

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证

券持有人名册记载的日期为

准，依京纸集团直接持有的中

纸在线股份计算）之日届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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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公告中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将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

露更正后的《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

书（更正后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11）。 

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纸在线（苏州）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29日 


